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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背负大额债务

却1元转让茶店给女儿

自2008年起，徐某长期向王某购买
茶叶。经双方结算确认，徐某尚欠王某货
款35万元，但未约定付款期限。

此后，经王某多次催讨，徐某仍未支
付欠款。去年1月8日，王某将徐某诉至安
溪县人民法院。王某起诉后，徐某未支付
任何款项，并在诉讼过程中与其女儿小徐
签订了一份《个体工商户转让协议》。该协
议约定，徐某将其名下位于深圳市的某茶
店（包括名称等）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
让给小徐；徐某需在同年4月17日前完成
财产移交，并停止使用该店名称；转让茶
店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徐某承担，转让后茶
店所有权及相关权益归小徐所有，由其承
担无限责任。

去年6月26日，安溪县人民法院作出
判决，支持了王某的诉讼请求。然而，徐某
仍未履行还款义务。

同年9月9日，王某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不过，因执行过程中未发现徐某名

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该执行案件于今年
3月8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法院
严重影响他人债权实现

撤销转让行为

后来，王某发现，徐某在诉讼期间向其
女儿低价转让了茶店。王某认为，徐某在负
有债务的情况下仍向女儿低价转让茶店，
损害了自己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今年3月17日，王某作为原告，再次
向安溪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徐
某与其女儿之间那份1元转让协议。

法院经审理认为，徐某在拖欠王某大
额债务且已被起诉的情况下，将其经营的
茶店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给女儿，该
行为直接导致其责任财产减少，严重影响
了债权人王某债权的实现。小徐作为徐某
的女儿，对徐某的债务情况及诉讼状态理
应知晓或应当知晓，因此小徐取得案涉茶
叶店并非善意。因此，王某行使撤销权，请
求撤销该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据此，法院判决撤销徐某将茶叶店转
让给小徐的行为。

说法
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

有行使期限

安溪县人民法院湖头人民法庭庭长、二
级法官谢坤特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
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
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
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法官在此提醒，债权人一旦发现债务
人有恶意转移、隐匿财产，以不合理低价
转让财产或高价买入、无偿赠与等可能损
害债权实现的行为时，应高度警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撤
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
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
权消灭。因此，债权人在知道撤销权事由
时，应当及时向法院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
诉，以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作为债务人，切勿心存侥幸。企
图通过“假离婚”“假赠与”“低价转让给亲

友”等所谓“妙招”逃避债务是徒劳的。此
外，作为财产受让人，在接受债务人转让
的财产（特别是低价或无偿）时，务必核实
清楚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和负债情况。如果
明知或应知该交易会损害他人债权而仍
进行交易，不仅交易行为可能被撤销，还
可能因协助逃债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针对此案，华侨大学法学院教授、副
院长王方玉表示，在司法实践中，债权人
行使撤销权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债
务人无偿转让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
分财产，包括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
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
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等；二是债务人
的行为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三是债务
人对其逃避债务的行为有主观恶意；四是
债务人的相对人（如受让人）知道或应当
知道债务人的处分行为有害于债权人的
债权；五是债权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
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该案中，徐某在拖欠钱款且诉讼期
间，以1元的象征性价格转让其主要财产
（茶店），属于典型的“以明显不合理的低
价转让财产”行为。其次，关于徐某及其女
儿小徐是否具有主观恶意的问题，徐某女
儿小徐作为财产受让人又是徐某最亲近
的亲属，理应知晓父亲身负债务及诉讼的
情况。根据双方转让协议中约定，徐某将
其名下的某茶店（包括名称等）以1元的
价格转让给小徐；转让前所产生的债权债
务由徐某承担，转让后茶店所有权及相关
权益归小徐所有，由此可以认定徐某具有
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与小徐之间存在恶
意串通，损害债权人的债权，因此符合撤
销权的行使条件。

王方玉介绍，近年来，债务人不当减
损自身财产，影响债权实现的情形屡见不
鲜。这起案例对债务人恶意减损财产损害
债权人权益具有重要的震慑作用，对维护
交易秩序、保护债权人权益有积极意义。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杜婉琼 通讯员梁
於成 文/图）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
意识，深化警民互动交流，近日，鲤城公安分
局鲤中派出所组织开展“小记者进警营”活
动暨禁毒宣传活动。30余名“小记者”零距
离感受警营生活，学习禁毒知识，上了一堂
生动的法治教育实践课。

当天，在接处警值班大厅，民警详细讲
解了接处警工作流程，通过生动有趣的问答
互动，教“小记者”们如何正确拨打110报警
电话，以及在遇到危险时如何准确描述现场
情况，确保警方能够快速有效地提供帮助。

在综合指挥室，现代化的科技设备让
“小记者”们大开眼界。民警通过大屏幕展示
派出所辖区的实时监控画面，介绍如何将科
技手段运用到警务工作中。在装备展示区，
警用盾牌、警棍、钢叉、手铐等装备令“小记
者”们爱不释手，他们主动参与体验，穿上警
用装备，过了一把“警察瘾”，也真切感受到
了警察工作的艰辛与责任。

在禁毒宣传环节，民警结合青少年好奇
心强、辨别力弱的特点，重点介绍了伪装成

“奶茶”“跳跳糖”等新型毒品的隐蔽性，提醒
大家提高警惕，坚决抵制诱惑。

通过此次“小记者进警营”活动暨禁毒
宣传，不仅让“小记者”们亲身体验了警营生
活，感受到了公安工作的艰辛与不易，更提
高了他们的禁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与警“童”行
守护成长

本 报 讯 （融 媒 体 记 者 杨 泳 红 陈 灵
通讯员郑燕茹）近日，厦门海沧区一老人骑
车外出后迷路。全国曙光同盟厦门曙光救援
队与泉州南安市曙光应急救援队联合搜救，
成功寻回走失老人。

日前，厦门海沧区新阳街道新垵村患有
轻度阿尔兹海默症的邱老伯驾驶摩托车外
出后失联。家属焦急万分，求助厦门市曙光
救援队，21名志愿队员连夜集结在海沧区、
集美区、同安区追踪搜寻。

隔天凌晨，队员们通过监控发现老人在
深夜驾驶摩托车往南安方向驶去，遂立刻赶
往南安与南安市曙光救援队展开联动搜救。
当天傍晚，队员们终于在省道213线同安路
段一电杆处发现了老人。彼时老人已迷失方
向，人也有些疲惫。队员们迅速给老人补充
水分和食物，随后将其移交家属。

救援队员提醒：老人外出时，尽量由家人
陪同，切勿让老人独自外出，避免意外发生。
可以为老年人佩戴身份联系卡，以便老人走
失后热心群众或民警能快速联系到家人。如
老人不慎走失，务必及时报警，详细描述外貌
特征、衣着配饰等，以便警方更快找回老人。

老人骑车迷路
泉厦联动搜救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晓明 通讯员
刘闽华）近日，泉莆高速交警支队二大队民
警视频巡查时，发现沙厦高速泉州往三明方
向127公里处蒲石隧道内，一名男子正在右
侧行车道推行一辆电动自行车，后方疾驰而
来的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值班民
警立即出警并在五分钟内赶到现场。

由于隧道内光线昏暗，没有警示灯的电
动车与身着黑衣的骑行者几乎“隐身”。民警
拉响警报，飞速上前，将电动自行车转移至
紧急港湾停车区，并联合同事将车装上警
车，成功将人车带离危险境地。

经调查，骑行者朱某年仅21岁，江西上
饶玉山县人，怀揣着看世界的梦想，骑着两
轮电动车开启“穷游”。他从江西省玉山县出
发，一路充电抵达厦门。6日12时，朱某竟跟
着导航驶入高速，计划骑行返家。谁知行至蒲
石隧道，电动车电量耗尽，无奈只能下车推
行，直到被民警发现。面对民警询问，朱某对
非机动车禁入高速的规定一无所知，对自己
从何处上的高速也答不上来，其安全意识与
交通常识的匮乏令人咋舌。民警对朱某进行
严肃批评教育，并责令其只能从国道返程。

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是全封闭专供
汽车类机动车能行，禁止非机动车、两（三）轮
车和行上进入通行，不要为了所谓的方便而
冒险，毕竟生命只有一次，绝无后悔路可行。

小伙骑电动车“穷游”
闯入高速公路被困

南安帽山社区长者食堂探索持续“造血”模式

“全龄食堂”烹出基层治理“幸福味”

近日，南安柳城帽山社区长者食堂
里菜香四溢，老人们排队取餐，年轻人带
着孩子围坐一桌，边吃边聊，笑声不断，
而一旁的儿童游乐区里，孩子们嬉戏玩
闹，让这里更像一个温暖的社区客厅。

这家长者食堂，不仅为社区居民提
供“家门口的幸福餐桌”，更成为帽山社
区创新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通过“公益
筑基、商业赋能”的可持续“造血”模式，
它既保障了老年助餐服务的长期运营，
又打破传统养老服务的局限，面向全龄
居民开放，倡导居民“点餐献爱心”，惠及
更多老人和困难群众，并将部分盈利注
入社区公益基金，实现助老扶幼的良性
循环。在这里，吃饭成了邻里交流的纽
带，矛盾在畅谈中化解，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区新格局悄然形成。

□融媒体记者 陈灵 杨泳红 通讯
员 李燕婷 林佳妮 文/图

近日，记者来到帽山社区看到，长者
食堂位于社区居委会附近，明亮整洁，设
有打菜区、用餐区和儿童游乐区。“点餐
一份，爱心浓浓”“与食载善，与爱同行”

“点餐即献爱，饱腹亦暖心”……墙上张
贴着各种爱心标语，表达着爱心食堂的
经营理念。

中午11点半，食堂里的饭菜均已备
好，有蒸蛋、蒸鱼、蒜蓉空心菜、炒南瓜、炒
猪肝等，菜色丰富、香气扑鼻。现场已有10
多名群众在排队点餐，既有老人，也有年
轻人和小孩。

在附近上班的黄先生说：“前两天得
知这里的长者食堂也对年轻人开放，就过
来看看，发现环境好、价格实惠，吃一顿饭
还能献爱心。”73岁的居民陈爱月也赞不
绝口，“平常在家里的人少不好做饭，来这
里吃方便、营养又卫生。”不管是熟人还是

陌生人，大家围坐同一张圆桌用餐，谈天
说地，其乐融融。有的居民带娃来用餐，孩
子吃完后，就在儿童游乐区玩耍。营养美
味的午餐还提供给社区夏令营的40多名
孩子享用。

当天恰巧是长者食堂每月一次宴请
环卫工的日子，7名环卫工围在一起享用
免费的专属爱心餐。“我们是第二次来吃
了，三菜一汤，有肉有鱼有菜，感觉很暖
心。”环卫工王粉笑着说。

帽山社区党委书记欧阳开明介绍，长
者食堂面向公众开放，早餐售价5元，午餐、
晚餐售价8元—14元。既可堂食，也有外卖
服务。社区75周岁以上老人充值200元补
贴200元，60—74周岁老人充值200元补
贴100元，低保户充值200元补贴50元。困
难群众、孤寡长者、党员先锋、退伍军人、环
卫工人可不定期享用专属爱心餐。

养老扩界：饭菜干净实惠 全龄共享美味

为何“长者食堂”变“全龄共享”？欧
阳开明聊起开办长者食堂的初衷。他说，
近年来，为了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不少村居开办了长者食堂，
帽山社区也在筹划建设。传统长者食堂
以政府补助、村居筹集、爱心捐赠的方式
维持运营，而目前帽山社区60岁以上老
人约1900名，随着人数越来越多，服务
成本也将越来越高，长期难以为继。

长者食堂若要可持续运营，他认
为必须“自我造血”。他想到将长者食
堂定位为全龄化社区食堂，采用“公益
筑基、商业赋能”模式，“以公益为基，
守住温暖底色；靠商业赋能，让实惠落
地生根。从孩童到老者，全年龄段都能
在这里吃到热乎饭菜，既解了日常就
餐的急难愁，又聚了邻里守望的烟火
气。”他与热心公益的社区居民欧阳少

波聊起这个想法后，两人一拍即合。经
过半年多的筹备，长者食堂于今年6月
3日对外开放。食堂倡议居民“点一份
餐，献一份爱心”，部分盈利除了提供
专属爱心餐、辅助开办长者生日会等，
还将注入社区公益基金，用于助学助
老、修缮设施等民生项目。

“食堂运营一个多月以来，受到广
大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柳城街道办副
主任、驻帽山社区的洪恒义表示，帽山
社区创新基层治理模式，通过将单一养
老设施升级为全龄化社区服务平台，不
仅实现了养老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更打
造出老幼共融的温馨空间，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区新格局。这一实践既破解
了传统养老设施的运营难题，又培育
了邻里互助的社区文化，让食堂成为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

治理破圈：公益商业双驱动 反哺民生促治理

长者食堂全龄共享长者食堂全龄共享，，为环卫工人等提供专属爱心餐为环卫工人等提供专属爱心餐。。

背负大额债务背负大额债务 11元转让茶店元转让茶店？？

用 各 种 所 谓用 各 种 所 谓
““妙招妙招””逃避债务是逃避债务是
徒劳的徒劳的（（CFPCFP供图供图））

孩子们体验警用装备孩子们体验警用装备

背负大额债务，却
在诉讼期间将名下财产 1

元转让给他人是否合法？面对
债务人恶意损害债权人权益的行
径，债权人应该如何保护自身权
利？近日，安溪县人民法院公布这
样一起撤销权纠纷案件，对债主
来说，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融媒体记者 黄墩良
通讯员 苏明坡

““假离婚假离婚””
““假赠与假赠与””

““低价转让给亲友低价转让给亲友””


